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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化措施/系統

名稱 

地政專區/地籍地權登記專區/設置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專

區 

措施/系統簡介 
一、 背景： 

繼承登記應於繼承開始 6 個月內辦理，未於期限內

申辦完成則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進行通知、公

告、列冊管理及移送國有財產署標售等事宜。由本

市各地政事務所辦理公告事宜，網站公告方式為上

傳檔案供下載查詢，需以人工方式核實查對，費時

耗力，因而催生「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建物查詢

服務」之建置(如附件 1)。 

二、 簡介： 

系統查詢介面提供下拉式選單點選，可依照選取之

事務所、行政區、段小段名，輸入所有權人統編或

姓名以查詢未辦繼承資料，擇一輸入即可，且所有

權人可空白不輸入亦可得到查詢結果。 

操作方式簡易直覺，且整合本市各地政事務所資料

於同一網頁即可查詢，無障礙友善設計，使用便

捷。（附件 2） 

三、 優勢： 

網頁設計瀏覽畫面完整詳細，且資料齊全，同時提

供所有權人及標的詳細資訊，包含面積、權利範圍

及列冊管理註記內容，可提供查詢者輕易判斷未辦

繼承之標的狀況，無需另外諮詢或申請登記謄本即

可獲取所需資訊。 

興利防弊、外部

監督價值(25%) 

一、 提供系統查詢，有助於減少民眾洽辦未辦繼承業務

之時間，節省行政人力，增加行政效率。(附件 3) 

二、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業務為各地政事務所例行業務，

辦理公告前除須查對戶籍資料主動通知儘速辦理繼

承登記。對於有未辦繼承登記疑義之繼承人，透過



公告及系統查詢等多元管道，避免掛一漏萬，引發

民怨。 

三、 每年 4 至 6 月為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公告時程，且配

合新聞稿發放，辦理時程公開固定，可供民眾監督

辦理程序。（附件 4） 

四、 本局設計辦理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自評表，各地政

事務所於每一考核年度皆須填報，以監督本市各地

政事務所辦理土地法第 73 條 1相關業務時達到檢

核之效，避免發生逾期通知或遺漏列冊管理之情

事，有助於內部風險控制，效益良多。(附件 5) 

流程標準化及公

開化程度(22%) 

一、 本市所轄各地政事務所網頁皆設置未辦繼承專區且

提供完整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列冊管理檔案提供

下載使用。（附件 6） 

二、 網頁提供未辦繼承流程圖說明，依照標準作業流程

進行資料查對、公告、列冊管理、移標作業等標準

作業流程且各地政事務所皆遵循標準作業程序。

（附件 7、8） 

三、 對外配合內政部攸關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修法，囑

託所屬各地政事務所配合因應通知未辦繼承登記之

繼承人及早辦理，對內將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

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列為風險項目，檢討風險對

策，將持續加強控管，俾減少或降低風險發生。

(附件 7-1) 

便捷、完整性及

安全性(20%) 

一、 查詢系統以選單查詢且無需全數填寫查詢條件，可

輸入其中一個欄位，即可查詢獲取所需資訊，查詢

條件除地段亦可輸入所有權人，使用者即便未接觸

過地政業務皆可輕易上手。 

二、 提供繼承登記問與答與相關表單下載連結，搭配數

位櫃台、線上申辦業務，如欲申請繼承登記亦可輕

易獲得資訊。（附件 8、9） 

三、 提供資料完整呈現，個人資料部分則經過部分隱

匿，以達到資料安全性之控管，以收防範偽造之

效。（附件 10） 

民眾使情形(20%) 
一、 可輕易於局網首頁，線上服務項下進入查詢系統，

且進入系統後即可開始查詢，無特別繁複操作步

驟，使用便利。（附件 11） 

二、 提供完整標示資料及所有權人持分範圍，且一併提

供登記註記事項，輕鬆查得列冊管理時間點及依據



文號，易於民眾解讀。 

三、 透過未辦繼承列冊管理公告查詢服務，促使民眾對

登記法令之了解及行政流程。 

四、 電腦化查詢服務，有助於民眾了解繼承標的，申辦

業務可更直接，承辦人員亦可更輕易提供協助。 

五、 開放查詢至今已有 624,335 位訪客使用。(附件

12) 

創新創意作為

(13%) 

一、「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建物查詢」系統，整合臺南

市各地政事務所類案業務，方便民眾自行上網查詢

有無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不動產，以維護自身權益。 

二、「如何辦理繼承登記」項下連結相關查詢網頁及提供

表單下載，以方便民眾一併申辦。 

三、「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專區」設置效益與未辦理繼承登

記列冊管理案量消長分析。(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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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地籍地權登記專區下設置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專區 

 

 

  



附件 2-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建物查詢服務 

 
 
 

 
 
 
 

附件 2-1 

 

 

 

 

下拉式選單 
查詢簡易無障礙 

系統化查詢 
無需人工查對 



 

附件 2-2 

 

 

 

附件 2-3 

 

  

行政區查詢 

選擇行政區 
即可自動帶出地段 
操作簡便 



附件 3-未辦繼承登記查詢事項一併揭露無須申請賸本 

 

 

 

 

 

  

登記事項一併揭露 
無需申請謄本即可獲得列管資訊 



附件 4─新聞揭露 

財經政策  

台南未辦繼承房地面積超過 3 座漁光島 總價逾 310 億 

2022/04/13 19:32     

台南市地政局統計，全市逾期未辦繼承土地面積近 1200 公頃，面積約相當於 3

座漁光島大小。圖為漁光島一景。（記者洪瑞琴攝）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大部分人對自己名下有什麼都很清楚，但是「該繼承」

的房地卻未必了解，台南市地政局統計，南市列冊管理逾期未辦繼承土地面積近

1200 公頃，建物公告現值總金額近 310 億元。  

台南市地政局統計，至今年 3 月底，逾期未辦繼承，且被列冊管理的土地約 10

萬 1721 筆，面積將近 1200 公頃，超過「3 座漁光島」的大，而且這些未辦理繼

承登記土地並非不值錢，3392 棟建物依今年公告現值計算總金額近 310 億元。

此外，今年 4 月 1 日再公告 9286 筆土地，面積近 127 公頃、522 棟建物。  

台南市地政局長陳淑美指出，未辦繼承土地原因，大多是年代久遠找不到繼承人、

或是家族共有人數眾多無法取得共識、或多代未辦繼承，產權細分複雜化，甚至

https://ec.ltn.com.tw/list/strategy


後代子孫根本不知道祖先有留下土地要辦繼承等，須花費許多功夫，從現有戶籍

資料尋線找人才逐一釐清繼承系統表、報稅及辦理繼承登記。  

地政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後所遺留的不動產，從死亡之日起逾 1 年未辦理繼承

登記，地政機關會每年 4 月 1 日公告繼承人應於 3 個月內向地政事務所申請繼

承登記，逾期未申請，即列冊管理 15 年，若逾期仍未申請，將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繼承人應注意法令規定。  

市長黃偉哲提醒民眾，若逾期仍未申辦繼承登記，不僅日後無法處分，且將遭政

府公開標售，對繼承人的權益影響很大，民眾應積極辦理繼承登記，以確保自己

的權益。  

台南市地政局表示，民眾可在地政局或各地政事務所的網頁點選查看公告資料，

繼承不分性別，男女法定繼承人都有繼承遺產的權利。  

 

  



附件 5─內部控制作業辦理情形 

【內部控制作業說明】 

本局設計辦理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自評表，各地政事務所於每一考核年度皆須填報，

以監督本市各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法第 73 條 1 相關業務時達到檢核之效，避免發生

逾期通知或遺漏列冊管理之情事，有助於內部風險控制，效益良多。 

一、 控制項目包含前期、中期及後期皆為控制範圍，茲說明如下： 

(一) 前期：自開始辦理逾期未辦繼承登記業務之始，即落實資料之查調，並確

實通知繼承人，降低發生錯誤情事。 

(二) 中期：繼前期落實通知後於未辦繼承系統登錄維護、並於登記簿註記未辦

理繼承登記之列管情形，繼續達到公示之效益，並提醒繼承人儘早辦理繼承

登記，以維護自身權利，降低民怨。 

(三) 後期：於列冊管理土地辦畢繼承等登記時，確實報請本局停止列冊管理。

或者於本市所屬各地事務所於報請列冊管理、停止列管及移送國產署標售

時，列冊管理單有無逐欄填寫清楚，並且應於停止列管登記完畢後 1 個月內

報局。 

二、 檢核標示變更時配合報送情形 

除上列各時期辦理未辦理繼承登記各項業務之監督，對於土地或建物因標示變更

或受理登記等報送情形，亦有控管機制，針對列冊管理之土地或建物因標示變更

是否確實報送。並同時對於已移請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者，因標示變更或受理繼

承登記等確實報送。 

三、 報表報送機制 



主動通知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統計表是否確實於每月 26日前回報。有助於提醒本市

所屬各地政事所持續積極辦理主動通知繼承人，以達到儘速辦理繼承登記之效果，有

助於釐正地籍資料之真實權屬狀態。 

 

 

 

 

 

 



附件 6─各地政事務所查詢逾期未辦繼承專區及查詢情形 

1.臺南地政事務所 

 

2.東南地政事務所 

 

3.安南地政事務所 

 

 



4.鹽水地政事務所 

 

 

 

5.白河地政事務所 

 

6.麻豆地政事務所 

 

 



7.佳里地政事務所 

 

8.新化地政事務所 

 

9.歸仁地政事務所 

 

 

 

 



10.玉井地政事務所 

 

11.永康地政事務所 

 

 

 

 

 

 

  



附件 7-辦理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列冊管理作業 SOP 

 

 

 

 

作業流程 SOP 
 



附件 7-1  標準作業流程定期檢討修正情形 

【標準作業流程定期檢討修正說明】 

對外配合內政部攸關土地法第 73條之 1修法，囑託所屬各地政事務所配合因應通知未辦繼承登記之

繼承人及早辦理，對內將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列為風險項目，檢討風險對

策，將持續加強控管，俾減少或降低風險發生。風險項目如下說明： 

1.列冊管理作業，是否注意下列事項： 

(1) 確實函請戶政機關或使用戶役政系統查明土地權利人死亡資料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資料。 

(2) 每年 4月 1日至 6月 30日之公告期間，應強宣導民眾儘速辦理繼承登記。 

(3) 於列冊管理前確實通知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4) 確實於系統登錄報請列冊管理、指定列冊管理文號，並於土地登記簿註記。 

2.停止列冊管理作業，是否注意下列事項： 

(1)列冊管理土地辦畢繼承登記，應立即報請地政局停止列冊管理。 

(2)地政事務所函送土地或建物列冊管理單報請停止列管時，應檢查該列冊管理單有無逐欄填寫清

楚。 

3.移請國有財產署公開標售作業，是否注意下列事項： 

(1) 列冊管理期滿 15年仍未申辦繼承登記者，於移請國有財產署公開標售前，請地政事務所詳細

查對資料。 

(2) 移請國有財產署公開標售時，應副知地政事務所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移送

日期及文號。 

(3) 列冊管理之土地或建物因標示變更，登記機關於辦竣登記後，應更正列冊管理單之相關內

容，並通知地政局；已移請標售者，並應通知國有財產署。 

(4) 列冊管理期滿移送國有財產署標售之土地或建物，於公開標售登記為國有前，有繼承人申請

繼承登記等情形，地政事務所應予受理，經審查無誤者，應即通知國有財產署停止辦理標售或登

記為國有。 

 

 

 

 

 

 

 

 

 



附件 8-提供辦理繼承登記相關單位連結 

 

 

  

提供辦理繼承相關單位連結 

資料查得完整迅速 



附件 9-提供辦理繼承登記問答解說 

 

 

 

附件 9-1-提供辦理繼承登記相關法令查詢連結 

 

  

提供繼承相關法令作業要點等繼承資訊連結資料完整提供 



附件 10-資料安全性控管隱匿情形 

 

 

 

  

個資隱匿 
安全性控管 



附件 11-未辦繼承查詢服務網頁位置 

 

 

 

 

 

 

地政局首頁 
即可查詢 
 

 

首頁 
即可查詢 
 

 



附件 12-開放查詢人次 

【開放查詢人次說明】 

本專區於 111年 1月地政局網站更新正式上線時納入地籍地權登記專區，將未辦繼承登記與高關聯

之登記相關業務整合，提供民眾統整性之服務，查詢網頁下方顯示使用網頁之瀏覽人次，並於查詢

系統顯示使用人次。 

 

網頁專區瀏覽人次畫面 

(地籍地權登記專區瀏覽人次)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專區瀏覽人次) 

 
(未辦繼承查詢瀏覽人次) 

 

 

 

 

 

 

 

 

 



附件 13-「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專區」效益分析 

一、 專區設置背景說明： 

依土地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六

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但最高不

得超過二十倍。」 

探討繼承人未於期限內申請繼承登記之原因，為繼承人為不知有繼承權、繼承財

產價值過低、繼承人無法達成共識、繼承手續繁瑣等，加上依民法第 759條：「因

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

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不以是否完成登記為繼承與否，造成

許多繼承人未於期限內辦理繼承登記。 

為有效提高提高繼承登記辦理情形，除了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程序辦理相關公

告、列冊管理、列冊期滿移請國有財產署辦理公開標售，依照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要點規定第 3 點：「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以下簡稱建

物）權利人死亡資料之提供如下：（一）地方財稅主管稽徵機關應依據財政部財稅

資料中心彙送之全國遺產稅稅籍資料，勾稽產出逾繼承原因發生一年之未辦繼承

登記不動產歸戶資料，於每年十二月底前送土地建物所在地登記機關。（二）地政

機關因管理地籍、規定地價、補償地價等作業所發現或人民提供之土地權利人死

亡資料。前項資料，經與地籍資料核對無誤，且使用戶役政系統查詢土地或建物

登記名義人之死亡日期、申請死亡登記之申請人及繼承人未果時，應檢附逾期未

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列冊管理單（以下簡稱列冊管理單）函請戶政事務所協助

查明，或由地政機關派員至戶政事務所調閱戶籍資料。」。再加上內政部自 103 年



6 月起，推動地政機關按月主動通知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的服務，本市各地政事

務所於接獲通知時，積極派員查詢核對被繼承人登記資料以確認繼承人資料是否

正確，作為未辦繼承登記公告前之通知。 

辦理通知繼承人作業時，依照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要點

規定第 5點：「登記機關接獲第三點規定之資料，經查實後，於每年四月一日辦理

公告，公告期間為三個月；已知繼承人及其住址者，同時以雙掛號書面通知其申

辦繼承登記，不知繼承人及其住址者，應向戶政機關或稅捐機關查詢後再書面通

知；逾公告期間未辦繼承登記或未提出不可歸責之事由證明者，依第七點第二項

規定，報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除了依規定透過書面雙

掛號通知外，設置未辦繼承登記專區作為提供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時之一盞明

燈。 

二、 專區設置效益說明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之原因大多是年代久遠找不到繼承人，或產權共有關係複雜，

或價值不高，甚至是不知道祖先留有土地等因素，藉由主動通知繼承人，於列冊

管理公告前主動通知及推廣未辦繼承登記專區查詢使用，以及透過各項宣導管道

發布新聞稿及各種宣導影片海報，宣導繼承登記之辦理流程，繼承登記問答解

說，與繼承相關機關之連結訊息，將大幅提高繼承登記申辦率。 

三、 效益量化情形 

從主動通知申辦繼承數量與每年度列冊管理數量統計之關係得知，辦理繼承登記

之數量隨著繼承人接獲通知數量越多，逾期未辦繼承列冊管理之數量隨之降低。 

 



比較 106年起至 110 年主動通知數量與列冊管理數量如下表所示： 

 

比較土地部分，主動通知土地筆數數量消長與列冊管理土地筆數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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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30,871 2,861 10,184 438 

107年 30,764 3,164 15,834 287 

108年 32,688 3,101 20,016 803 

109年 33,067 3,283 18,943 665 

110年 35,058 3,535 13,186 414 

 主動通知土地(筆數) 列冊管理土地筆數(筆數) 

106年 30,871 10,184 

107年 30,764 15,834 

108年 32,688 20,016 

109年 33,067 18,943 

110年 35,058 13,186 



比較建物部分，主動通知建物棟數數量消長與列冊管理建物棟數之關係 

 

  主動通知建物(棟數) 列冊管理建物棟數(棟數) 

106年 2,861 438 

107年 3,16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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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3,535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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